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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环发〔2007〕184号 关于加强公路规划和建设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厅（局、委）： 近年来，我国公路交

通快速发展，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促进地区间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建设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型公路交通行业，各级环保、发展改革、交通

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强化治理，总体上实

现了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但是，公路建设非凡是

高速公路建设不可避免地占用土地，扰动环境，部分公路建

设还涉及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

境敏感区，公路交通噪声污染问题也日渐突出。 为贯彻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进一步规范公路规划和建设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做好公

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一）各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根据本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组织编制公路规划时，应结合生

态功能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按照“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保护生态、有序发展”的原则，从优化

交通资源配置，完善网络结构等方面出发，科学合理地确定

公路建设布局、规模和技术标准，并按规定程序审批。 （二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批准的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的有关规定，在组织编制或修编国、省道公路网规划

时，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

境影响进行分析、猜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减缓不利环境影

响的对策措施。按照上述要求，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公路

网规划，规划审批机关不予审批，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公

路网规划所包含的建设项目，交通主管部门不予预审,环保主

管部门不予审批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在公路网规划

编制或修编过程中，要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增强

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必要时，应在报批规划前征求有

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经批准的公路网规划在建设布

局上发生重大调整变更，需要重新编制和报批规划时，应当

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按规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且规

划已经批准后，其他相关规划应与公路网规划相协调。 二、

严格公路建设项目准入条件，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一）公路

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经批准的公路网规划，严格按照建设程序

规范各项前期工作。建设单位必须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治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

改革的决定》规定的程序，在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核准项

目前，编制完成公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交通行业主

管部门预审后，报有审批权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发展改革部门不予批

准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核准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

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公路项目的主要控制点发

生重大变化、路线的长度调整30%以上、服务区数量和选址

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防止生态环境破

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可能造成环境影响向不利方面变化



的，建设单位必须在开工建设前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三）新建公路项目，应当避免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等依法划定的需要非凡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因工程条件和自

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核心

景区以外范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的，建设

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机关同意。 （四）公路工程建设应当

尽量少占耕地、林地和草地，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或补偿。经

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应当有基本

农田环境保护方案。 要严格控制路基、桥涵、隧道、立交等

永久占地数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上跨式服务区。尽量

减少施工道路、场地等临时占地，合理设置取弃土场和砂石

料场，因地制宜做好土地恢复和景观绿化设计。平原微丘区

高速公路建设应尽可能顺应地形地貌，采用低路基形式。山

区高速公路建设要合理运用路线平纵指标，增加桥梁、隧道

比例，做好路基土石方平衡，防止因大填大挖加剧水土流失

。 （五）可能对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

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公路项目，应当采取生物技术和

工程技术措施，保护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生境条件。可能

阻断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应当根据动物迁徙规律、生态习

性设置通道或通行桥，避免造成生境岛屿化。可能影响野生

植物和古树名木的，应优先采取工程避让措施，必要时进行

异地保护。 （六）噪声环境影响猜测应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

有关技术规范导则进行，并结合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线

位不确定性的特点，提出相应的防治噪声污染措施。初步设

计阶段，应当依据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落实防治噪



声污染的措施及投资概算。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路段

，应通过优化路线设计方案、使用低噪路面结构等进行源头

控制，采取搬迁、建筑物功能置换、设置声屏障、安装隔声

窗、加强交通管控等措施进行防治，减轻公路交通噪声污染

影响，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严格控制公路两

侧噪声敏感建筑物的规划和建设，防止产生新的噪声超标问

题。 （七）公路建设应非凡重视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路

线设计时，应尽量绕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防范危险化学

品运输带来的环境风险，对跨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准

保护区和二类以上水体的桥梁，在确保安全和技术可行的前

提下，应在桥梁上设置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并在桥梁两侧

设置沉淀池，对发生污染事故后的桥面径流进行处理，确保

饮用水安全。 （八）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公路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环境影响报

告书前，采取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公开有关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的信息，收集公众反馈意见，并对意见采纳情况进

行说明。环保主管部门在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应当向社

会公告受理的有关信息，必要时，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

、座谈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 三、强化监督治理，切实落

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公路建设应在项目设计、施工和运

行治理等各个阶段，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范工程建

设治理的各项工作，确保符合有关环保要求。 设计单位在项

目设计时，应当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落实各项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将环保投资纳入工程概算。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制定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实施方案



，并提交交通、环保主管部门，在施工招标文件、合同中明

确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环境保护责任，将工程环境监理纳

入工程监理，定期向环保、交通主管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

报告。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合同中的环保要求，落实各项环

保措施。 各级交通和环保主管部门应加强公路建设、运行过

程中的环保监督治理，必要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部二○○七年十

二月一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